教普法办函〔2017〕9号
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
转发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“我与宪法”

优秀微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部属各高等学校、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贯彻实施全国“七五”普法规划，大力弘扬宪法精神，培育法治信仰，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，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公室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开展“我与宪法”优秀微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》（司发通〔2017〕79号），对举办“我与宪法”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做出部署和安排。
现将该文件转发给你们。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按照文件规定的时间节点及有关要求，结合本地本单位法治宣传教育和组织开展“学宪法讲宪法”工作实际，将该活动组织好、实施好。请各地各高校将“我与宪法”微视频作品同时上传至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第二届全国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专题网页（http://static.qspfw.com/xf2017/）
    附件：《关于开展“我与宪法”优秀微视频作品征集
展播活动的通知》（司发通[2017]79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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